
小康鑫享人生终身寿险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本合同”

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小康鑫享人生终身寿险合同”。 

【重要声明】 

以下关于小康鑫享人生终身寿险产品的文字说明及利益演示，是我们供您更加直观地理解产品

和保险条款所用，您的具体权益依保险合同确定。 

【购买提示】 

投保年龄：出生满 28天—75周岁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3年交、5年交、10年交、15年交、20年交 

保险期间：终身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

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

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

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

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

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和我们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有效保险金额】 

本合同第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本合

同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在上一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的基础上递增 3.0%，即本合同当年度

有效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上一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1+3.0%）。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 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为 18周岁（不含）以下，我们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给付

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不计利息）。 

若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为 18周岁（含）及以后，且在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一个保险费

约定支付日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不含当日），我们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给付一般身故或全

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按《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给付比例表》确定的给付比例。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为 18周岁（含）及以后，且在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一个保险费

约定支付日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后（包含当日），我们按以下三项金额的较高者给付一般身故或全

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二）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按《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给付比例表》确定的给付比例。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二、 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民航班机期间（自被保险人踏入舱门时起至抵达目的地走出舱门

时止）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且被保

险人达到年龄为 18周岁（含）及以上的，我们除按上述约定给付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之外，还将

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当年度有效保险金额给付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我们给付的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最高不超过 2000万元。 

（注：具体保险责任详见保险条款） 

【责任免除】 

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二、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

您本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

的现金价值。 

四、发生上述其他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

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以及退保金，其中

退保金为现金价值。 



【利益演示】 

王先生 50 岁，购买《小康鑫享人生终身寿险》，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 5 年交，年交保险费

10万元，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为 441,181元，在未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和减额交清的情况下，其

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到达年

龄 

各年度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一般身故

或全残保

险金 

航空意外身故

或全残保险金 

退保金 

（年末现金价

值） 

1 50 100,000 100,000 140,000 441,181 26,750 

2 51 100,000 200,000 280,000 454,416 76,033 

3 52 100,000 300,000 420,000 468,049 155,053 

4 53 100,000 400,000 560,000 482,090 283,369 

5 54 100,000 500,000 700,000 496,553 442,316 

6 55 - 500,000 700,000 511,450 486,577 

7 56 - 500,000 700,000 526,793 531,386 

8 57 - 500,000 700,000 542,597 554,069 

9 58 - 500,000 700,000 558,875 569,702 

10 59 - 500,000 700,000 575,641 585,846 

20 69 - 500,000 786,084 773,614 786,084 

30 79 - 500,000 1,056,283 1,039,672 1,056,283 

40 89 - 500,000 1,419,229 1,397,232 1,419,229 

50 99 - 500,000 1,906,465 1,877,763 1,906,465 

56 105 - 500,000 2,242,147 2,242,147 2,242,147 

注： 

1. 上述利益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以保险合同内容为准； 

2. 上述利益演示中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数值，实际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金额

以身故或 全残时点计算值为准,可能与保单年度末数值不同。 

“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